附件3

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
第一条（制定目的及依据）为进一步加强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提高车辆整体形象和技术水平，促进客运出租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客运出租汽车，包括巡游出租汽车（以下简称巡游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
第三条（部门职责）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筹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管理工作，并负责中心城区的具体实施工作。
各县（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实施本规定。
第四条（新增、更新）新增或更新客运出租汽车车辆，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具有本市机动车号牌的七座及以下乘用车（微型面包车除外），车辆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或预约出租客运；
（二）车辆应当符合安全标准，行驶证载明的初次注册日期至申请运输证之日不超过六个月，轴距不小于2700mm，行李厢容积不小于400L；
（三）车辆为纯电动车的，综合工况续航里程不少于400km（换电式纯电动汽车除外）；
（四）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视频监控、应急报警装置等车载终端设备，并与相关管理系统连通；
（五）按规定设置相应的标识。
第五条（车辆外观）巡游车车辆外观符合《巡游出租汽车营运管理规范》（DB3206/T 1139-2024）。
网约车车辆外观不得设置巡游车运营标识，不得安装专用设备。
第六条（车载设施设备）巡游车专用设备应按规定接入省级和市级相关出租车服务管理平台。
专用设备包括嵌入式安装的车载终端设备、智能顶灯、计程计价设备等。
第七条（定期维护）巡游车专用设备应定期检测，确保完好有效。
第八条（行李厢容积）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行李厢整洁，开启装置完好，行李厢内可供乘客放置行李物品的空间不少于行李厢容积的三分之二。
第九条（标识、标贴）巡游车车辆应按规定张贴运营标志、运价标准、监督电话等标识、标贴。
网约车车辆可以张贴网约车平台名称、监督电话等标识、标贴。
第十条（合规运营）拟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车辆所有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车辆所有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取得《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或《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且名下不能同时取得两辆及以上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
（二）车辆所有人为企业法人的，其名下不得存在未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和驾驶员开展网约车营运服务。
第十一条（退出营运）客运出租汽车车辆退出营运时，应拆除车载设施设备并清除标识、标贴。
第十二条（城市区域）中心城区指姑苏区、吴中区、相城区、工业园区、高新区、吴江区。各县（市）指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和昆山市。
第十三条（其他规定）苏州市对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管理规定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施行时间）本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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